
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金申請表 年    月   日

服務機關(單位) 職稱 姓名
國民身分證

統一編號

戶  籍  地  址
電話

通  訊  住  址

案

由

（

事

實

經

過

摘

要

）

一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

二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

三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

申

請

金

額

依「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金發給辦法」第○條第○項第

○款第○目規定，申請安全金新臺幣○萬○仟○佰○拾○元整。

證

明

文

件

□執行勤務證明文件        種。

□切結（同意）書正本         份。

□領據正本         份。

□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或全民健康保

險特約醫療院所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或死亡證明

文件正本         份。

□協勤民力證明書或學(員)生實習證明文件正本 

         份。

□其他證明文件：         。

請領安全金人員或遺族代表

簽名蓋章

附

註

一、本表一式二份，由當事人、代理人或其遺族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向服務（派遣）機關（構）申請，陳報

業管機關（行政院海岸巡防署、內政部警政署、消防署、移民署及空中勤務總隊）初審後，報警察消防

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管理會核辦。

二、執行勤務證明文件，依主管機關另訂定之「請領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金應附繳文

件一覽表」辦理。



修正總說明、條文對照表及發布條文格式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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